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台抗字第1850號

抗  告  人  蔡博安                     

上列抗告人因妨害自由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

華民國113年8月19日定應執行刑之裁定（113年度聲字第704

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蔡博安因犯妨害自由等罪，經

法院先後判處如原裁定附表各編號（下稱編號）所示之刑確

定。且編號2至9等罪均係在編號1判決確定日前所犯，其中

編號1、2、6至9所示之罪所處之刑均得易科罰金，編號3、

4、5所示之罪所處之刑則均不得易科罰金，經抗告人請求檢

察官就各編號所示之罪合併聲請定應執行刑，合於刑法第50

條第2項之規定，檢察官就原裁定附表所示各罪聲請合併定

應執行刑，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審酌抗告人所犯各罪宣

告刑總合之外部界限，及刑罰目的、抗告人之犯罪次數、危

害社會治安之程度等情狀，及編號1至8所示17罪曾定應執行

刑之內部界限，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2月等旨。

二、抗告意旨就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立法政策、制度、刑罰之

目的、廢除連續犯之緣由，抒發個人見解，並引用相關法院

實務見解、其他定刑較輕之案例及學者黃榮堅之意見，主張

抗告人之犯罪目的、動機及手段幾近相同，犯罪時間亦相當

接近，原裁定未說明有何特殊事由，所定應執行刑較同類型

案件更重，裁量權之行使並非妥適，請撤銷原裁定。另審酌

抗告人人格特性、犯罪目的、動機、手段程度、犯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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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所生危害、當時所處環境背景及學歷等項，為綜合判

斷，重定更有利之應執行刑等語。

三、惟查，原裁定就其附表所示各罪，在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

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酌情定其應執行刑，合於刑法第51條

第5款規定所定之範圍，且較裁定前應執行之總刑期（即編

號1至8曾定應執行刑，加計編號9所示之刑）為少，符合定

應執行刑之外部性界限與內部性界限，亦無違反比例原則，

無悖於定應執行刑之要件，經核尚無違誤。又刑法連續犯規

定刪除後，對於部分習慣犯，例如竊盜、吸毒等犯罪，在實

務運用上，可參考德、日等國之經驗，委由學界及實務以補

充解釋之方式，發展接續犯之概念，對於合乎接續犯或包括

的一罪之情形，認為構成單一之犯罪，避免因適用數罪併罰

而使刑罰過重產生不合理之現象，然此僅在限縮適用數罪併

罰之範圍，並非指對於適用數罪併罰規定者，應從輕酌定其

應執行刑。是不得因刑法連續犯規定之刪除，即認犯數罪

者，應從輕定其應執行之刑。而學者就定應執行刑問題所表

示之意見，雖可供法院審判上之參考，但無拘束法院裁判之

效力，尚不得執以指摘原裁定不當。至於其他法院就不同案

件所定之應執行刑如何，基於個案情節不同，難以比附援

引，尚不能拘束原審定應執行刑職權之適法行使。抗告意旨

以自己之說詞，指摘本件定執行刑過重，係就原審裁量職權

之適法行使，依憑己意而為指摘，自非可採。綜上，本件抗

告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李英勇

                                  法  官  鄧振球

                                  法  官  楊智勝

                                  法  官  林庚棟

                                  法  官  林怡秀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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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林怡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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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因妨害自由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19日定應執行刑之裁定（113年度聲字第704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蔡博安因犯妨害自由等罪，經法院先後判處如原裁定附表各編號（下稱編號）所示之刑確定。且編號2至9等罪均係在編號1判決確定日前所犯，其中編號1、2、6至9所示之罪所處之刑均得易科罰金，編號3、4、5所示之罪所處之刑則均不得易科罰金，經抗告人請求檢察官就各編號所示之罪合併聲請定應執行刑，合於刑法第50條第2項之規定，檢察官就原裁定附表所示各罪聲請合併定應執行刑，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審酌抗告人所犯各罪宣告刑總合之外部界限，及刑罰目的、抗告人之犯罪次數、危害社會治安之程度等情狀，及編號1至8所示17罪曾定應執行刑之內部界限，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2月等旨。
二、抗告意旨就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立法政策、制度、刑罰之目的、廢除連續犯之緣由，抒發個人見解，並引用相關法院實務見解、其他定刑較輕之案例及學者黃榮堅之意見，主張抗告人之犯罪目的、動機及手段幾近相同，犯罪時間亦相當接近，原裁定未說明有何特殊事由，所定應執行刑較同類型案件更重，裁量權之行使並非妥適，請撤銷原裁定。另審酌抗告人人格特性、犯罪目的、動機、手段程度、犯後態度、犯罪所生危害、當時所處環境背景及學歷等項，為綜合判斷，重定更有利之應執行刑等語。
三、惟查，原裁定就其附表所示各罪，在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酌情定其應執行刑，合於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所定之範圍，且較裁定前應執行之總刑期（即編號1至8曾定應執行刑，加計編號9所示之刑）為少，符合定應執行刑之外部性界限與內部性界限，亦無違反比例原則，無悖於定應執行刑之要件，經核尚無違誤。又刑法連續犯規定刪除後，對於部分習慣犯，例如竊盜、吸毒等犯罪，在實務運用上，可參考德、日等國之經驗，委由學界及實務以補充解釋之方式，發展接續犯之概念，對於合乎接續犯或包括的一罪之情形，認為構成單一之犯罪，避免因適用數罪併罰而使刑罰過重產生不合理之現象，然此僅在限縮適用數罪併罰之範圍，並非指對於適用數罪併罰規定者，應從輕酌定其應執行刑。是不得因刑法連續犯規定之刪除，即認犯數罪者，應從輕定其應執行之刑。而學者就定應執行刑問題所表示之意見，雖可供法院審判上之參考，但無拘束法院裁判之效力，尚不得執以指摘原裁定不當。至於其他法院就不同案件所定之應執行刑如何，基於個案情節不同，難以比附援引，尚不能拘束原審定應執行刑職權之適法行使。抗告意旨以自己之說詞，指摘本件定執行刑過重，係就原審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依憑己意而為指摘，自非可採。綜上，本件抗告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李英勇
                                  法  官  鄧振球
                                  法  官  楊智勝
                                  法  官  林庚棟
                                  法  官  林怡秀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怡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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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因妨害自由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
華民國113年8月19日定應執行刑之裁定（113年度聲字第704號）
，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蔡博安因犯妨害自由等罪，經
    法院先後判處如原裁定附表各編號（下稱編號）所示之刑確
    定。且編號2至9等罪均係在編號1判決確定日前所犯，其中
    編號1、2、6至9所示之罪所處之刑均得易科罰金，編號3、4
    、5所示之罪所處之刑則均不得易科罰金，經抗告人請求檢
    察官就各編號所示之罪合併聲請定應執行刑，合於刑法第50
    條第2項之規定，檢察官就原裁定附表所示各罪聲請合併定
    應執行刑，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審酌抗告人所犯各罪宣
    告刑總合之外部界限，及刑罰目的、抗告人之犯罪次數、危
    害社會治安之程度等情狀，及編號1至8所示17罪曾定應執行
    刑之內部界限，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2月等旨。
二、抗告意旨就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立法政策、制度、刑罰之
    目的、廢除連續犯之緣由，抒發個人見解，並引用相關法院
    實務見解、其他定刑較輕之案例及學者黃榮堅之意見，主張
    抗告人之犯罪目的、動機及手段幾近相同，犯罪時間亦相當
    接近，原裁定未說明有何特殊事由，所定應執行刑較同類型
    案件更重，裁量權之行使並非妥適，請撤銷原裁定。另審酌
    抗告人人格特性、犯罪目的、動機、手段程度、犯後態度、
    犯罪所生危害、當時所處環境背景及學歷等項，為綜合判斷
    ，重定更有利之應執行刑等語。
三、惟查，原裁定就其附表所示各罪，在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
    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酌情定其應執行刑，合於刑法第51條
    第5款規定所定之範圍，且較裁定前應執行之總刑期（即編
    號1至8曾定應執行刑，加計編號9所示之刑）為少，符合定
    應執行刑之外部性界限與內部性界限，亦無違反比例原則，
    無悖於定應執行刑之要件，經核尚無違誤。又刑法連續犯規
    定刪除後，對於部分習慣犯，例如竊盜、吸毒等犯罪，在實
    務運用上，可參考德、日等國之經驗，委由學界及實務以補
    充解釋之方式，發展接續犯之概念，對於合乎接續犯或包括
    的一罪之情形，認為構成單一之犯罪，避免因適用數罪併罰
    而使刑罰過重產生不合理之現象，然此僅在限縮適用數罪併
    罰之範圍，並非指對於適用數罪併罰規定者，應從輕酌定其
    應執行刑。是不得因刑法連續犯規定之刪除，即認犯數罪者
    ，應從輕定其應執行之刑。而學者就定應執行刑問題所表示
    之意見，雖可供法院審判上之參考，但無拘束法院裁判之效
    力，尚不得執以指摘原裁定不當。至於其他法院就不同案件
    所定之應執行刑如何，基於個案情節不同，難以比附援引，
    尚不能拘束原審定應執行刑職權之適法行使。抗告意旨以自
    己之說詞，指摘本件定執行刑過重，係就原審裁量職權之適
    法行使，依憑己意而為指摘，自非可採。綜上，本件抗告核
    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李英勇
                                  法  官  鄧振球
                                  法  官  楊智勝
                                  法  官  林庚棟
                                  法  官  林怡秀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怡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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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因妨害自由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19日定應執行刑之裁定（113年度聲字第704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蔡博安因犯妨害自由等罪，經法院先後判處如原裁定附表各編號（下稱編號）所示之刑確定。且編號2至9等罪均係在編號1判決確定日前所犯，其中編號1、2、6至9所示之罪所處之刑均得易科罰金，編號3、4、5所示之罪所處之刑則均不得易科罰金，經抗告人請求檢察官就各編號所示之罪合併聲請定應執行刑，合於刑法第50條第2項之規定，檢察官就原裁定附表所示各罪聲請合併定應執行刑，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審酌抗告人所犯各罪宣告刑總合之外部界限，及刑罰目的、抗告人之犯罪次數、危害社會治安之程度等情狀，及編號1至8所示17罪曾定應執行刑之內部界限，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2月等旨。
二、抗告意旨就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立法政策、制度、刑罰之目的、廢除連續犯之緣由，抒發個人見解，並引用相關法院實務見解、其他定刑較輕之案例及學者黃榮堅之意見，主張抗告人之犯罪目的、動機及手段幾近相同，犯罪時間亦相當接近，原裁定未說明有何特殊事由，所定應執行刑較同類型案件更重，裁量權之行使並非妥適，請撤銷原裁定。另審酌抗告人人格特性、犯罪目的、動機、手段程度、犯後態度、犯罪所生危害、當時所處環境背景及學歷等項，為綜合判斷，重定更有利之應執行刑等語。
三、惟查，原裁定就其附表所示各罪，在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酌情定其應執行刑，合於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所定之範圍，且較裁定前應執行之總刑期（即編號1至8曾定應執行刑，加計編號9所示之刑）為少，符合定應執行刑之外部性界限與內部性界限，亦無違反比例原則，無悖於定應執行刑之要件，經核尚無違誤。又刑法連續犯規定刪除後，對於部分習慣犯，例如竊盜、吸毒等犯罪，在實務運用上，可參考德、日等國之經驗，委由學界及實務以補充解釋之方式，發展接續犯之概念，對於合乎接續犯或包括的一罪之情形，認為構成單一之犯罪，避免因適用數罪併罰而使刑罰過重產生不合理之現象，然此僅在限縮適用數罪併罰之範圍，並非指對於適用數罪併罰規定者，應從輕酌定其應執行刑。是不得因刑法連續犯規定之刪除，即認犯數罪者，應從輕定其應執行之刑。而學者就定應執行刑問題所表示之意見，雖可供法院審判上之參考，但無拘束法院裁判之效力，尚不得執以指摘原裁定不當。至於其他法院就不同案件所定之應執行刑如何，基於個案情節不同，難以比附援引，尚不能拘束原審定應執行刑職權之適法行使。抗告意旨以自己之說詞，指摘本件定執行刑過重，係就原審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依憑己意而為指摘，自非可採。綜上，本件抗告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李英勇
                                  法  官  鄧振球
                                  法  官  楊智勝
                                  法  官  林庚棟
                                  法  官  林怡秀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怡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